
独立财务顾问

(深圳市深南大道 6008号特区报业大厦)

签署日期:二〇一四年八月

证券代码:002100� � � � �证券简称:天康生物 公告编号:2014-050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6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

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开市起停牌

,

并于

2014

年

6

月

3

日

起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披露本次董事会决议及本次资产重组预案

,

公司股票将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开市

起复牌。

2

、公司拟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

以下简称“兵团国资公司”

)

、新疆天邦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邦投资”

)

和中新建招

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新建招商”

)

以发行股份方式吸收合并新疆天康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康控股”

)

。

3

、本次资产重组前

,

被吸并方天康控股持有上市公司

33.75%

股权

,

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交易对方中

,

兵团国资公司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

中新建招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0.09%

股权

;

天邦投资为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投资设立的公司

,

均为上市公司关联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和

10.1.5

条的规定

,

所有交易对方均被视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

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

、为能准确理解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

公司提醒投资者仔细阅读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的《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新疆天康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预案》。

5

、截止本决议公告日

,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资产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尚未完成。 公司将在上述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

,

对

相关事项做出决议

,

届时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资产重组尚需经天康控股股东会、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其中天康控股全体股东

已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天康控股的议案

),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本次资产重组能否获得公司股东

大会的批准

,

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4

年第

6

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8

月

16

日以书面专人送达和电子邮

件等方式发出

,

并于

2014

年

8

月

22

日

(

星期五

)

在公司

11

楼

4

号会议室召开

,

应到会董事

11

人

,

实到会董事

10

人

,

独立董事余雄先生因个人

原因

,

不能亲自参加本次会议。 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

事长杨焰先生主持

,

经与会人员认真审议

,

形成如下决议

:

(

一

)

审议并通过《关于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新疆天康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以及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新疆天康

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康控股”

)

暨关联交易的条件

,

董事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

,

认为公司符合

重大资产重组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条件。

关联董事杨焰先生、成辉先生、任忠光先生、郭运江先生对该议案履行回避表决

,

其他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

:

本次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天康控股暨关联交易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

无重

大法律政策障碍。

(

二

)

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新疆天康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公司拟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

以下简称“兵团国资公司”

)

、新疆天邦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邦投资”

)

和中新建招商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新建招商”

)

以发行股份方式吸收合并天康控股。关联董事杨焰先生、成辉先生、任忠光先生、郭运江先生对该

议案履行回避表决

,

其他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逐项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

1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

本公司通过向天康控股全体股东

(

“交易对方”

)

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天康控股。 本公司为吸并方

,

天康控股为被吸并方

,

本次资产重组完成

后

,

天康控股注销法人主体资格及所持有的本公司全部股份

(146,517,930

股

),

上市公司为存续公司

,

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更。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2

、拟吸收合并资产的预估值和交易价格

以交易各方协商的本次交易审计、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5

月

31

日计算

,

本次拟吸收合并的天康控股

(

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

预估值合计为

18.27

亿元。 其中天康控股持有本公司

33.75%

的股份按照本次资产重组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

9.69

元

/

股除息后

9.57

元

/

股计算的预估值为

14.02

亿元

,

其余标的资产预估值为

4.25

亿元。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6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3

、拟发行股份的定价方式及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的价格为本次资产重组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

9.69

元

/

股扣除公司

2013

年年度分红

(

每

10

股派发

1.20

元

)

后的价格

,

即

9.57

元

/

股。

按照目前公司总股本

43,415.9044

万股及标的资产预估值

18.27

亿元计算

,

本次拟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预计为

19,092.80

万股

,

重

组完成后天康控股持有的天康生物

33.75%

股份

(146,517,930

股

)

将全部注销。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将以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计算

,

并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确定。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则同时

相应调整股票发行价格

,

并对股票发行数量作出调整。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6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4

、发行股份主要安排

:

(1)

发行对象及数量

:

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

19,092.80

万股

,

最终发行数量需经天康生物股东大会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2)

发行股份种类及上市地点

: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6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5

、股份锁定安排

:

交易对方之兵团国资公司承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

交易对方之中

新建招商、天邦投资承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

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

定执行。 该等股份若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的股份

,

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若交易对方承诺的上述股份锁定期与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管意见不相符

,

交易对方同意根据相关证券监督管理结构的监管意见进行

相应调整。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6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6

、滚存利润安排

:

本次发行前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6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7

、标的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

不含当日

)

至交割日

(

含当日

)

之间产生的亏损由交易对方按其所持有的标的资产股权比例承担

,

盈利由上市公司

享有。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实现的损益由上市公司聘请的财务审计机构于交割日后六十个工作日内审计确认。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6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8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1)

在交割日

,

天康控股应将其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人员直接交付给天康生物

,

并与天康生物签署资产转让交割单。

(2)

在交割日

,

天康控股应将其持有的天康生物全部股份予以注销

,

天康生物负责办理相关股份注销事宜。

(3)

在吸收合并协议生效之日起

12

个月内

,

各方应共同尽快配合办理完成天康控股相关资产、负债、权益、业务、人员过户至天康生物的

手续

,

包括但不限于交付、转移、过户、登记、备案等手续。

(4)

自交割日起

,

天康控股的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人员将由天康生物享有和承担。 并且无论转让资产的交接、权属变更登记或备案

手续是否完成或债务的转移是否取得债权人的同意

,

于转让资产之上已现实存在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权利、权益、风险、损失、义务、责任、

债务均由天康生物享有及承担

,

有关或有债务及诉讼事项由天康生物承担。

(5)

资产交割完成后

,

天康生物根据本协议约定向天康控股全体股东发行

A

股新股。

(6)

天康生物负责向天康控股全体股东发行股份相关事宜

,

天康控股全体股东有义务对此事项予以协助。

(7)

在吸收合并协议生效并且天康控股办理完毕相关资产过户至天康生物名下的手续后

,

天康控股不经过清算程序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6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9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资产重组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资产重组交易之日起

24

个月。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6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

:

本次拟购买的资产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经国资主管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之评估结果为

依据

,

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

,

经天康生物股东大会确定

,

资产定价公平、合理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发行新股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规定

,

定价公平合理。

(

三

)

审议并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新疆天康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希会审字

(2014)1106

号审计报告

,

上市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87,640.07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为

169,461.87

万元

,2013

年营业收入为

372,476.02

万元。 根据标的资产的预估值

,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

入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资产总额、净资产额、营业收入的比例均超过

50%

以上

,

且购买的资产净额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需提交中国证监会重组委审核

,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关联董事杨焰先生、成辉先生、任忠光先生、郭运江先生对该议案履行回避表决

,

其他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6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审议并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经公司自查

,

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作出审慎判断如下

:

1.

天康控股已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取得相应的许可证书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

;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报批事项

,

已在重组

预案中详细披露向有关主管部门的报批程序

,

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特别提示。

2.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天康控股全部净资产。 天康控股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3.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的业务和资产规模进一步提升

,

有利于公司发挥规模经济优势

,

有效控制成本。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继续保持

业务、资产、财务、机构和人员的独立性。

4.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

有利于公司增强抗风险能力

,

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杨焰先生、成辉先生、任忠光先生、郭运江先生对该议案履行回避表决

,

其他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6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公司将获得标的资产

,

有利于增强资产规模、延伸公司产业链、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

有利于公司

的长远发展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之

<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天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新疆天邦投资有限公司、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之吸收合并协议

>

的议案》。 （详见刊登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本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议案附件）

公司与新疆天康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新疆天邦投资有限公司、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签

署了《吸收合并协议》

,

协议对吸收合并方式、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异议股东的保护机制、合并程序、过渡期安排、生效条件等重要事宜做出

明确的约定。

关联董事杨焰先生、成辉先生、任忠光先生、郭运江先生对该议案履行回避表决

,

其他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6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

:

同意公司与天康控股及天康控股现有全体股东签署《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天康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

司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新疆天邦投资有限公司、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之吸收合并协议》

,

同意公司董事会就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总体安排。

(

六

)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2007

】

128

号

)

第五

条相关标准之说明的议案》

;(

详见刊登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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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

)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17

号

: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要求

,

公司董事会对连续停牌前股票价格波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

结果如下

:

天康生物因本次交易事项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上午开市时起开始停牌

,

截至

2014

年

5

月

26

日下午收盘时的公司股票价格为

9.94

元

/

股。 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公告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的区间段为

2014

年

4

月

25

日至

2014

年

5

月

26

日

,

该区间段内上市公司股票的累积跌幅为

2.93%,

未达到

20%;

同期深证成指

(399001)

和中小板指数

(399005)

在该区间段内的累积跌幅分别为

1.95%

和

0.92%

。 剔除大盘因素

,

天康生物因

本次交易事项申请连续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累计跌幅分别为

0.98%

和

2.01%,

未达到

20%;

同期农业服务指数

(881104)

在该区间段内的累积跌

幅为

0.33%

。 剔除行业因素

,

天康生物因本次交易事项申请连续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累计跌幅为

2.60%,

未达到

20%

。

综上

,

天康生物因本次交易连续停牌前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

)

第五条相关标准。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10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

:

本次发行新股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规定

,

定价公平合理。

(

七

)

审议并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被吸并方天康控股持有上市公司

33.75%

股权

,

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交易对方中

,

兵团国资公司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中新建招商直接

持有上市公司

10.09%

股权

;

天邦投资为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投资设立的公司

,

均为上市公司关联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和

10.1.5

条的规定

,

所有交易对方均被视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

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杨焰先生、成辉先生、任忠光先生、郭运江先生对该议案履行回避表决

,

其他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6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

:

本次交易对象包括天康生物的实际控制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及关联方新疆天邦投资有限公司、中新

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

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

八

)

审议并通过《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新疆天康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预案》

;(

详见刊登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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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董事杨焰先生、成辉先生、任忠光先生、郭运江先生对该议案履行回避表决

,

其他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6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九

)

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议案》

;

为合法、高效地完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

拟提请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体相关事宜。 具体如下

:

1.

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

;

2.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情况及市场情况

,

按照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

,

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具体相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目标资产的转让价格等事项

;

3.

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评估公司等中介机构

;

4.

授权公司董事会批准、签署有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一切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文件。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其它协议、合同和文件

;

5.

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修改与公司经营范围及股本等有关的《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

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有

关备案事宜

;

6.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

,

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重大资产重组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锁定和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事宜

;

7.

如有关监管部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新的法律规定

,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新的规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

应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对本次资产重组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

批准、签署有关申报文件的相应修改

;

8.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其他事宜

;

9.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但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

,

则该有效期

自动延长至相关授权事项全部完成。

关联董事杨焰先生、成辉先生、任忠光先生、郭运江先生对该议案履行回避表决

,

其他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6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

)

审议并通过《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

明》

;(

详见刊登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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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交易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公司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

有效。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作出如下声明和保证

:

本公司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对前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关联董事杨焰先生、成辉先生、任忠光先生、郭运江先生对该议案履行回避表决

,

其他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6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

十一

)

审议并通过《关于暂不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由于涉及本次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天康控股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评估、审计事宜尚未完成

,

故董事会决定暂不召集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相关

事项的临时股东大会

,

公司将在上述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

,

对相关事项做出决议

,

届时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10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特此公告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00� � � �证券简称:天康生物 公告编号:2014-051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吸收合并

新疆天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一般风险提示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和

2014

年

6

月

3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和《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

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开市起停牌

,

并于

2014

年

6

月

3

日开市起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

详

情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告

)

。

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披露《关于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新疆天康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预案》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8

月

25

日开

市起复牌。 公司拟通过向新疆天康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新疆天康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

详情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告

)

。

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规定

,

如公司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

,

可能存在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

,

导致本次资产重组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吸收合并

新疆天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4

年第

6

次临时董事会拟于

2014

年

8

月

22

日召开

,

审议公司发行股份吸收

合并新疆天康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

(

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的相关议案。

根据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本公司的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有关的全部资料事前进行了认真审议

,

现发表意见如下

:

在召开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之前

,

公司向我们提交了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详尽资料

,

我们认真查阅和审议了所提供的所有资

料

,

并就相关事宜与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以及公司的控股股东进行了深入的询问与探讨。在保证所获得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的基础上

,

基于独

立判断

,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

符合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和社会公众股东

的利益。 因此同意将上述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2014

年第

6

次临时董事会。

独立董事签字:

余 雄

何玉斌

邓 峰

汤琦瑾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吸收合并

新疆天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天康生物”

)

的全体独立董事

,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

对本次

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新疆天康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康控股”

)

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

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

,

已事先提交我们审阅。 经认真审议

,

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2.

本次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天康控股暨关联交易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

无重大法律政策障

碍。

3.

本次拟购买的资产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经国资主管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之评估结果为依据

,

由各方在

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

,

经天康生物股东大会确定

,

资产定价公平、合理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

4.

本次发行新股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规定

,

定价公平合理。

5.

本次交易对象包括天康生物的实际控制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及关联方新疆天邦投资有限公司、中新建招商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

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6.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公司将获得标的资产

,

有利于增强资产规模、延伸公司产业链、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7.

同意公司与天康控股及天康控股现有全体股东签署《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天康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新疆天邦投资有限公司、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之吸收合并协议》

,

同意公司董事会就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总体安排。

8.

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完成后

,

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内容再次召集召开董事会

会议进行审议时

,

我们将就相关事项再次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签字:

余 雄

何玉斌

邓 峰

汤琦瑾

独立财务顾问在充分尽职调查

和内核的基础上出具的承诺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

)

担任本次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

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新疆天康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之独立财务顾问。 长城证券在充分尽职调查和内核的基础上作出以下承诺

:

1

、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

,

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

性差异

;

2

、独立财务顾问已对上市公司的交易对方披露的文件进行充分核查

,

确信披露文件的内容和格式符合要求

;

3

、独立财务顾问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委托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意见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

,

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4

、有关本次交易事项的专业意见已提交独立财务顾问内核机构审查

,

内核机构同意出具此专业意见

;

5

、在与上市公司接触后至担任独立财务顾问期间

,

已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

,

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

,

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

场和证券欺诈问题。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交易对方关于提供材料

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持有的新疆天康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康控股”

)65.43%

的股权、新疆天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天康控股

16.13%

的股权、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天康控

股

18.44%

的股权并吸收合并天康控股

(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 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

本公司特出具如下保证和承诺

:

1.

本公司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

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声明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2.

本公司保证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

,

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

始资料或原件一致

;

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3.

本公司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4.

本公司承诺

,

如违反上述保证

,

将依法承担全部责任。

特此承诺。

新疆天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_____________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_____________

新疆天邦投资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_____________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_____________

2014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100� � � � � � �证券简称:天康生物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新疆天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预案

上市公司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天康生物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００

交易对方 住所地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扬子江路

１８８

号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石河子开发区北四东路

３７

号

２－２０

新疆天邦投资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高新区河南东路

２４

号美特花园

１０

栋

６

室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预案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次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涉及的相关数据尚未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

构的审计、评估，标的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吸收合并新疆天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中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

实性和合理性。

本预案所述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新疆天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审批机关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

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行为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预案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交易对方承诺与声明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持有的新疆天康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康控股”）

６５．４３％

的股权、新疆天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天康控股

１６．１３％

的股权、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天康

控股

１８．４４％

的股权并吸收合并天康控股（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承诺人特出具如下保证和承诺：

１

、承诺人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声明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２

、承诺人保证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

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３

、承诺人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４

、承诺人承诺，如违反上述保证，将依法承担全部责任。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属词语或简称与本预案“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公司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预案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事项：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天康生物拟通过向天康控股全体股东兵团国资公司、天邦投资、中新建招商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天康控股，以实现控股股东的业务整体上

市。 其中，天康生物为吸并方，天康控股为被吸并方。 同时，本次交易不安排配套融资。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天康控股注销法人主体资格，天康生物为存续公司。 天康控股各股东将按所持天康控股的股权比例取得对应数量

的天康生物本次发行的股份，天康控股的法人资格及其持有的天康生物

３３．７５％

比例股份将予以注销，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将由天

康生物承继或承接。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变更为兵团国资公司，实际控制人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公司上市以来均为兵团国资公司，未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由目前的畜禽用生物疫苗、饲料及饲用植物蛋白的生产、销售，扩展到种猪繁育、生猪养殖、屠

宰加工及肉制品销售，全产业链架构将会基本形成，有利于上市公司核心竞争能力进一步增强。

二、交易合同的签署及生效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天康生物与天康控股、交易对方签署了《吸收合并协议》。 《吸收合并协议》约定自以下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１

）本

次吸收合并取得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

２

）天康控股股东会决议通过本次吸收合并事项；（

３

）天康生物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本

次吸收合并事项；（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吸收合并事项。

三、本次交易标的预估值情况

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预估值为

１８．２７

亿元，较天康控股母公司报表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

３．６７

亿元增值

１４．６０

亿元，增值率为

３９８．５４％

；

较天康控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８．７０

亿元增值

９．５７

亿元，增值率为

１１０％

。

鉴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天康控股所持天康生物

３３．７５％

比例股份将注销，本次实际新增的拟购买资产为天康控股

１００％

股权扣除所持天康

生物

３３．７５％

比例股份的价值， 该部分拟购买资产的账面值合计为

２．９５

亿元， 预估值合计为

４．２５

亿元， 预估增值

１．３０

亿元， 预估增值率

４３．９６％

。

天康生物

３３．７５％

比例股份按照

９．５７

元发行价预估，预估值为

１４．０２

亿元，预估增值

８．２３

亿元，预估增值率为

１４２．０７％

。 鉴于该部分价值

认购的股份数量与注销的天康控股持有的天康生物

３３．７５％

比例股份数量一致，该部分价值不会在本次交易中形成新增价值。

最终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 评估报告之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鉴于标的资产尚未完成评估，本预案中相关数据与最终评估的结果可能存在差异，特提请投资者注意。

四、发行股份的定价方式、定价依据和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为天康生物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的交易均价为

９．６９

元

／

股。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天康生物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的议案，同意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４３４

，

１５９

，

０４４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人民币现金

１．２０

元（含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上述利润分配

方案除权除息工作实施完毕。

据此，考虑分红调整后，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９．５７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发行价格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

９．６９

元

／

股扣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分红（每

１０

股派发

１．２０

元）后的价格。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

１８．２７

亿元，按照本次发行价格

９．５７

元

／

股计算，本次发行股份数量预计约为

１９

，

０９２．８０

万股，扣除注销天

康控股持有的

１４

，

６５１．７９

万股，本次交易实际新增股份数量约为

４

，

４４１．０１

万股。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标的资产成交价格为依据确定，并以中国

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同时相应调整股票发行价

格，并对股票发行数量作出调整。

五、股份锁定安排

交易对方之兵团国资公司承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交易对方之中新建招

商、 天邦投资承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该等股份若由于天康生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的股份，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若交易对方承诺的上述股份锁定期与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管意见不相符，交易对方同意根据相关证券监督管理结构的监管意见进行

相应调整。

六、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希会审字（

２０１４

）

１１０６

号审计报告，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资

产净额）分别为

２８７

，

６４０．０７

万元和

１６９

，

４６１．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３

年营业收入为

３７２

，

４７６．０２

万元。 根据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交易金额）及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状况，相关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

（剔除天康生物）

资产总额

标的资产资产总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

３５３

，

２０２．８９ ９１

，

８１３．３３

上市公司资产总额

２８７

，

６４０．０７

标的资产资产总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占上市公司资产总额的比例

１２２．７９％ ３１．９２％

资产净额

标的资产资产净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

１８２

，

７１８．１１ ４２

，

５００．４５

上市公司资产净额

１６９

，

４６１．８７

标的资产资产净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占上市公司资产净额的比例

１０７．８２％ ２５．０８％

营业收入

标的资产营业收入

３９７

，

１９７．０４ ４４

，

１２６．１９

上市公司营业收入

３７２

，

４７６．０２

标的资产营业收入占

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

１０６．６４％ １１．８５％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提交中国证监会重组委审核，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被吸并方天康控股持有上市公司

３３．７５％

股权，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交易对方中，兵团国资公司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中新建招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１０．０９％

股权；天邦投资为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投资设立的公司，均为上市公司关联方。根据深交所《上

市规则》规定，本次吸收合并构成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

议案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八、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兵团国资公司，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公司上市以来，未发生变更；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也未发生变更，仍为兵

团国资公司。 根据《重组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九、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根据《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规的要求“股权分布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指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公

司股本总额超过

４

亿元的，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

。 ”

本次交易完成后，天康生物的股本总额增加至

４７

，

８５６．９１

万股（扣除注销天康控股持有的

１４

，

６５１．７９

万股），依然符合股本总额超过

４

亿

元，社会公众股比例不低于

１０％

的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

十、异议股东的利益保护机制

为充分保护对本次吸收合并持有异议的天康生物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将赋予天康生物异议股东享有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即有权行

使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可向拟在本次交易中提供现金选择权的第三方提出收购其股份的要求。

１

、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

在天康生物股东大会表决本次吸收合并方案时投出有效反对票、反对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事项、一直持有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份直至现

金选择权实施日并且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份不存在冻结或质押等权利限制的天康生物股东，为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异议股东。

２

、实施方法

在本次交易方案经天康生物股东大会和中国证监会等相关政府部门批准后，在天康生物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上对本次交易相关议

案投出有效反对票的天康生物股东，有权在天康生物确定的申报期（申报期为在天康生物实施吸收合并天康控股前约定的特定期间）内按照

规定的方式、程序向天康生物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对有效申报并同意接受收购价格的异议股东，可向公司安排的现金选择权提供方提出收

购其股份的要求，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将向其支付现金对价，异议股东将向现金选择权提供方交付股份。

３

、行权价格

行使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天康生物异议股东，可就其有效申报的每一股天康生物股份，在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日，获得由异议股

东收购请求权提供方支付的按照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

Ａ

股股票均价（并根据天康生物

２０１３

年度现金分红情况进行除息调整）确定

并公告的现金对价，即

９．５７

元

／

股。

若天康生物股票在本次吸收合并定价基准日至天康生物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事项，则天康生物异议股东

收购请求权的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４

、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在本次交易中，由兵团国资公司、中新建招商和天邦投资作为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提供方，收购天康生物异议股东要求售出的天康生物

股份。 在此情况下，该等异议股东不得再向天康生物或任何同意本次吸收合并的天康生物的股东，主张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

５

、其他事项

关于天康生物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详细安排（包括但不限于收购请求权实施日，收购请求权的申报、结算和交割等），由协议各方与异

议股东收购请求权提供方协商一致后确定，并依据法律、法规以及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十一、债权人的利益保护机制

天康控股与天康生物将于本次吸收合并方案分别获得双方股东（大）会通过后，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履行债权人的通知和公告程序，并

将根据各自债权人于法定期限内提出的要求向各自债权人提前清偿或为其另行提供担保。 在前述法定期限内，相关债权人未能向天康控股

或天康生物主张提前清偿的，相应债务将由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的天康生物承担。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天康控股的母公司口径债务总额为

４９

，

０６６．３８

万元。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述债务中已取得债权人同意债务转

移函的债务为

４７

，

８３６．３３

万元，占债务总额的

９７．４９％

；其中已取得了全部金融机构债权人的同意债务转移函。 未取得债权人债务转移同意函

的债务为

１

，

２３０．０５

万元，占债务总额的

２．５１％

，其中应付股利

９１９．５６

万元已于基准日后完成支付，其余债务主要为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

递延所得税负债等，占比约为

０．６４％

。

独立财务顾问长城证券和法律顾问中伦律师认为，天康生物暂未就吸收合并事宜通知债权人和公告事宜未违反《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

条的规定，不存在侵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四）项的要求，不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重大

法律障碍。

十二、控股股东所持上市公司部分股被权冻结情况

因天康控股在天康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涉及《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第六条规定

的国有股转持义务，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天康控股所持

５

，

２０８

，

８３０

股天康生物股份被冻结。

根据有关规定，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兵团国资委出具《关于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问题的批复》（兵国资发［

２０１４

］

９５

号）同意天康控股之国有出资人兵团国资公司以自有资金上缴中央金库的方式履行完成天康生物国有股东转持义务，同时兵团国资公司

已经完成相应款项的支付，将在上市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召开前解决前述国有股转持的相关事项并办理完成相关股份的解冻

工作。 因此，上述情况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

十三、待补充披露的信息提示

本预案中标的资产相关数据尚未经审计和评估，与最终审计、评估的结果可能存有一定差异，特提请投资者注意。 相关资产经审计的历

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天康生物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天康控股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提醒投资者在评价本次吸收合并交易时，还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一）审批风险

根据《公司法》、《重组办法》等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满足若干交易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１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经审计、评估确定后，尚需经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本次吸收合并取得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

３

、天康控股股东会决议通过本次吸收合并事项；

４

、天康生物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本次吸收合并事项；

５

、本次吸收合并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过期的风险

鉴于本次交易工作较为复杂，审计、盈利预测、评估的工作进度均可能对本次资产重组工作的时间进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若本次资

产重组的审计、盈利预测、评估工作无法按时完成，本次资产重组将受影响而无法按期进行。

若上市公司在首次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交易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后

６

个月内未能发出股东大会通知，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将重新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交易事项，重新确定相关价格。

（三）资产评估预估值与实际值存在差异的风险

本预案披露了标的资产的预估值。 该预估值是根据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已知的情况对标的资产的经营业绩和价值所做的初步评估结果，

该预估值可能与资产评估机构的最终评估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该等风险。

（四）标的资产评估增值较大的风险

本次交易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对被吸并方天康控股进行预估（其中天康控股持有的天康生物股份采用市

场法评估）。 天康控股母公司净资产账面值

３．６７

亿元，预估值为

１８．２７

亿元，预估增值

１４．６０

亿元，预估增值率为

３９８．５４％

。 此次评估增值主要

系天康控股持有天康生物股权的评估增值

１３．２９

亿元，占总增值额的

９０．９９％

。 康控股对所持天康生物股权采用成本法核算，投资成本较低，

而天康生物股权评估值反映的是二级市场的估值，较投资成本增加幅度较大。鉴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天康控股所持天康生物

３３．７５％

比例股份

将注销， 本次实际新增的拟购买资产为天康控股

１００％

股权扣除所持天康生物

３３．７５％

比例股份的价值， 该部分拟购买资产的账面值合计为

２．９５

亿元，预估值合计为

４．２５

亿元，预估增值

１．３０

亿元，预估增值率

４３．９６％

。

虽然上述预估值不是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价值的最终结果，亦不为本次交易资产定价的最终依据，但交易标的的预估值增值幅度或

增值绝对金额较大，提请投资者注意该等风险。

（五）内部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将因整合产生的协同效应而得以增强。 同时，公司的资产规模、业务规模、管理工作的

复杂程度、管理范围都将显著增大，对公司的管理能力将提出更高的要求。 公司将对合并双方的机构、业务等方面进行整合，以充分发挥吸收

合并双方的规模效应和协调效应。 若公司未能及时调整、完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模式和管理制度，将不利于公司

的有效运营，可能给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六）标的资产部分房产土地存在权属瑕疵的风险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天康控股及其下属企业存在部分房产土地未取得权属证书 （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房产评估价值为

９

，

０３４．２１

万元，占

拟注入资产总资产预评估值的比例为

３．９０％

），但该等房产土地为使用人合法取得并持续实际使用，未因其实际使用该等房产土地而被任何

第三方主张任何权利，不存在任何争议和纠纷。 该等瑕疵房产土地的权属完善事宜正在积极推进中，其产权证书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因

此，目前上述房产土地未取得权证并不会对相关使用人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本次重组后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亦不会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

为保证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害，对于本次吸收合并涉及的天康控股的资产瑕疵可能带来的风险，交易对方出具承诺：“本次重组完成后，

如因本次重组涉及的天康控股及其下属企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产和土地导致本次重组后的天康生物遭受的损失由本公司承担，本公司将

在天康生物依法确定该等资产相关事项对天康生物造成的实际损失后

３０

日内，按照交易前在天康控股的持股比例，及时、足额地以现金方

式向天康生物补偿”。 上述权属瑕疵仍可能对本次重组的审批和上市公司后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标的资产经营风险

（一）重大动物疫情风险

除控股天康生物外，天康控股业务还包括生猪养殖、屠宰加工及肉制品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种猪、仔猪、商品猪、热鲜肉、冷鲜肉及冷冻肉

等。 目前，动物疫情是畜牧行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其带来的风险包括两类，一是疫病的发生将导致生猪的死亡，直接导致生猪产量的降

低；二是疫病的大规模发生与流行，容易影响消费者消费心理，导致市场需求萎缩，产品价格下降。

虽然天康控股的生猪养殖业务具有完善的疫病防控体系和能力，但若其周边地区或自身疫病发生频繁，或者其疫病防控体系执行不力，

将面临生猪发生疫病所引致产量下降、盈利下降风险。

（二）生猪价格波动的风险

我国生猪价格呈现出较强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导致生猪养殖业的毛利率亦呈现周期性波动。 “猪周期”的循环轨迹一般是：肉价上涨—母

猪存栏量大幅增加—生猪供应增加—肉价下降—母猪存栏量下降—生猪供应减少—肉价上涨。 因此，根据生猪现阶段行业盈利水平、生长周

期、母猪存栏量的变化情况，基本可以预期生猪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同花顺

ｉＦｉｎＤ

近几年来，我国生猪价格整体处于下降期，为稳定猪肉价格，减少市场波动对社会民生问题导致的影响，国家出台了各项政策，包括中央

和地方启动储备冻猪肉收储、增加政府补助及财政贴息等，但“猪周期”仍然存在，猪肉价格的上涨或恢复仍需要一定时间，若不能及时适度

的调整产品价格并保持合理的存栏量规模，天康控股生猪养殖业务仍存在盈利水平波动的风险。

（三）产品质量及食品安全风险

屠宰及肉食品加工行业属于食品工业的组成部分，食品安全事关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我国历来非常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２００９

年

颁布实施的《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强化食品生产者的社会责任，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对违法食品生

产者的处罚力度。 虽然天康控股肉制品加工业务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严格推行质量管理体系和控制体系，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且至今

也未发生过食品安全事故。 但公司依然存在因偶发性因素引起的控制失误导致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的可能，从而对公司声誉和业绩造

成不利影响。

（四）业务区域集中风险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业务收入主要集中在新疆区域市场，报告期内，新疆区域市场实现的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超过

９５％

，存在

业务区域过于集中的风险。 随着标的公司在河南的生产基地逐步建设完成，将有利于其开拓新疆以外的区域市场，降低业务的区域集中度。

但如果其他区域市场的开拓无法到达预期目标，或者新疆区域或全国范围出现任何天灾、疾病爆发、经济衰退或其他重大负面事故，标的公

司的销售及经营业绩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五）部分养殖场所租赁风险

天康控股生猪养殖业务具有自育自繁自养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在养殖过程中需使用大量土地或场所。 目前，天康控股及控股子公司

（除天康生物外）除在自有产权的土地上进行生猪养殖外，因业务需要还有部分养殖场所需土地和房屋采用租赁方式获得。 该等养殖场的租

赁均与出租方签署了长期租赁协议，但随着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周边土地用途的改变，存在出租方违约的风险。 虽然天康控股在过往的租赁中

未出现过出租方违约的现象，但一旦出租方违约，仍会对标的资产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六）国家税收优惠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二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规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

天康控股业务主要为生猪养殖、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业务，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基础性农业产业，天康控股下属公司享有多方面税收

优惠政策。 天康控股主要下属公司税收优惠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天康控股

持股比例

从事业务 所得税、增值税优惠情况

１

天康畜牧科技

５５．５６％

种猪繁育、生猪养殖 免征所得税、增值税

２

天康食品

１００％

生猪屠宰加工、肉品销售 免征所得税

未来若国家对从事牲畜饲养、农产品初加工的税收法规政策发生变化，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受到影响。

（七）自然灾害风险

标的公司的生猪养殖业务易受干旱、水灾、地震、冰雹、雪灾等自然灾害的影响。 在公司生产基地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均可能造

成养殖场、其他设施或设备的重大损坏或灭失，生猪存栏或出栏数的大量减少，进而给公司的业务、收入及盈利造成不利影响。

针对上述风险，标的公司为存栏生猪购买了养殖业保险，其保险责任范围包括因重大病害、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和其他灾害而引起的损

失。 标的公司亦在对各类自然灾害进行有效预防的同时，应用科学的管理和养殖技术，不断提高本公司的生猪养殖技术，以减少自然灾害对

标的公司经营的影响。

三、其他风险

（一）股市风险

股票市场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并存。 股票价格的波动不仅受本公司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的影响，而且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金融政

策的调控、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本次交易需要有关部门审批且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方能完成，在此

期间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现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股票的价格波动是股票市场的正常现象。 为此，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当具有风险意识，以便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同时，本公司一方面将

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公司最终目标，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和盈利水平；另一方面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

作。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充分、准确地进行信息披露，以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二）其他风险

本公司不排除因政治、经济、自然灾害等其他不可控因素为本次交易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释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

天康生物

／

吸并方 指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００

天康控股

／

控股股东

／

标的公司

／

被吸并方 指 新疆天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 交易对方持有的天康控股

１００％

股权

兵团国资公司

／

实际控制人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兵团投资公司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天邦投资 指 新疆天邦投资有限公司

中新建招商 指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畜牧科学院 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科学院

本次交易

／

本次重组 指 上市公司拟通过向天康控股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天康控股的交易行为

天康控股全体股东

／

交易对方 指 兵团国资公司、天邦投资和中新建招商

兵团国资委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康食品 指 新疆天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天康家禽 指 新疆天康家禽育种有限公司

天康畜牧科技 指 新疆天康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天康担保 指 新疆天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禾泽农业 指 呼图壁县禾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富桥担保 指 河南富桥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宏展畜牧科技 指 河南宏展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金牧草业 指 新疆阿勒泰金牧草业有限公司

天康原种猪 指 新疆天康原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昌吉天康畜牧 指 昌吉天康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玛纳斯天康畜牧 指 玛纳斯天康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兵团草业中心 指 新疆兵团草业开发技术服务中心，系天康控股前身

长城证券

／

独立财务顾问 指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伦律师

／

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希格玛

／

审计机构 指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开元评估

／

评估机构 指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新新华通 指 新疆新新华通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农业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定价基准日 指 天康生物审议本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吸收合并协议》 指 天康生物和天康控股及其全体股东签订的《吸收合并协议》

本预案、预案、《重组预案》 指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新疆天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

交易预案》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财务顾问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５４

号）

《财务顾问业务指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指引（试行）》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６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植物蛋白 指 豆粕、棉粕、菜粕等，主要用来配制饲料

ＧＭＰ

指

Ｇｏｏ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的缩写，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生猪 指 种猪、仔猪和商品猪等的统称

纯种猪 指 纯种猪是单一品种类自繁的生猪品种，主要用于优良基因的选育和扩繁，包括曾祖代猪、祖代猪

种猪 指 以育种、扩繁为目的生产、销售的生猪，统称为种猪

仔猪 指 刚出生到长成

２０

公斤左右的小猪，用于育肥商品猪

商品猪 指 以提供猪肉为目的生产、销售的生猪，一般指育肥后达到出栏销售标准的生猪，也称育肥猪

存栏量 指 期末实际存养的畜禽数量，是畜禽生产指标之一

出栏量 指 期末实际出栏宰杀或供应市场的畜禽数量，是畜禽生产指标之一

热鲜肉 指 宰杀后未经冷却处理直接上市销售的生猪肉

冷鲜肉 指

将严格检疫合格的畜禽经科学工艺屠宰后，胴体置于

－１８℃

的环境下持续

１－２

小时，后转入

０－４℃

的环境中脱酸

１６－２４

小时，并在后续加工、流通和零售过程中始终保持在该温度范围内的畜禽肉

冷冻肉 指 屠宰后的胴体经过冷冻，其肌肉中心温度低于

－１５℃

的生肉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

２００４

指 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

）制定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ＨＡＣＣＰ

指

全称是

Ｈａｚａｒ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ｉｎｔ

（中文：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是生产加工安全食品

的一种控制手段，对原料、关键生产工序及影响产品安全的人为因素进行分析；确定加工过程中

的关键环节，建立、完善监控程序和监控标准，采取规范的纠正措施

Ｆｒｏｓｔ＆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指

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是一家国际著名的市场研究、出版和培训公司，

１９６１

年成立于纽约，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硅谷的圣何塞市，每年完成大量单客户市场及策略咨询项目并出版

５０

多个行

业领域的上千份报告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本预案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本预案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则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本公司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Ｔｅｃｏｎ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０

证券简称 天康生物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长春南路

５２８

号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长春南路

５２８

号

注册资本

４３

，

４１５．９０４４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杨焰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４８

邮政编码

８３００１１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６６７９２３２

传真

０９９１－６６７９２４２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ｃｓｗ．ｃｏｍ．ｃｎ

主营业务

许可经营范围：兽药的生产、销售；饲料的生产、销售；粮食收购；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生产；饲料添加剂的生产、销

售；荷斯坦牛的销售（以上项目具体经营范围和有效期限以相关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为准）。 一般经营项目：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与经营范围相关的技术咨询服

务；农畜产品销售。

二、历史沿革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情况

１

、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公司设立

公司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政函［

２０００

］

２７５

号文批准，由新疆兵团草业开发技术服务中心作为主发起人，在对其下属的新疆天

康技术发展公司进行整体改制的基础上，联合新疆畜牧科学院、新疆生物药品厂、新疆农垦科学院、乌鲁木齐中实智帮企业顾问有限公司等

法人和朱文涛、钟诚、陈静波三位自然人共同发起设立。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注册资本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新疆兵团草业开发技术服务中心

＊ ２

，

３７５．００ ５９．３７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科学院

５１０．００ １２．７５０％

新疆生物药品厂

５０５．００ １２．６２５％

朱文涛

３０２．００ ７．５５０％

新疆农垦科学院

７７．００ １．９２５％

乌鲁木齐中实智帮企业顾问有限公司

７７．００ １．９２５％

钟诚

７７．００ １．９２５％

陈静波

７７．００ １．９２５％

合 计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注：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经兵团国资委兵国资发［

２００６

］

９６

号《关于兵团草业开发技术服务中心改制方案的批复》批准，新疆兵团草业开发技术

服务中心改制为新疆天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并换发营业执照，名称变更为新疆天

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

２００１

年末总股本

４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

股，每

１０

股派发

现金红利

０．２

元（含税）。 本次送股后，公司股本总额变更为

４

，

８００

万股，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

（二）公司上市及历次股本变动

１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发行上市

经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６

］

１４４

号《关于核准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文件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

１

，

６００

万股股票，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股票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变更为

６

，

４００

万

股，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新疆天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８５０．００ ４４．５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科学院

６１２．００ ９．５６％

新疆天达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６０６．００ ９．４７％

朱文涛

４５４．８０ ７．１１％

徐斌

１８４．８０ ２．８９％

乌鲁木齐中实智帮企业顾问有限公司

９２．４０ １．４４％

社会公众股

１

，

６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 计

６

，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０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总股本

６

，

４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

５

股派发现金

０．５６

元（含税）。 本次

送股后，公司股本总额变更为

９

，

６００

万股。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总股本

９

，

６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派发现金

０．３

元（含税）。 本次

送股后，公司股本总额变更为

１１

，

５２０

万股。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１９９

号《关于核准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南宏展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

复》文件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向河南宏展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１

，

０８１

万股股票，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变更为

１２

，

６０１

万股。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总股本

１２

，

６０１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派发现金

０．７

元（含税）。 本次

送股后，公司股本总额变更为

１６

，

３８１．３０

万股。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３８５

号《关于核准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文件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向

６

名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

１

，

０６０

万股股票，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变

更为

１７

，

４４１．３０

万股。

７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总股本

１７

，

４４１．３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派发现金

０．６

元（含税）。本

次送股后，公司股本总额变更为

２２

，

６７３．６９

万股。

８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总股本

２２

，

６７３．６９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０．５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式，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本次转股后，公司股本总额变更为

２９

，

４７５．７９７

万股。

９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总股本

２９

，

４７５．７９７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派发现金

０．５

元（含税）。

本次送股后，公司股本总额变更为

３８

，

３１８．５３６１

万股。

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８１

号《关于核准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文件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向

２

名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

５

，

０９７．３６８３

万股股票，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本总

额变更为

４３

，

４１５．９０４４

万股。

三、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控股股权未发生变化，实际控制人未变更。

四、公司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五、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是首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是农业部定点生产口蹄疫疫苗的七家企业之一。 公司主营业务为饲料、兽用疫苗、饲用植

物蛋白的生产与销售。目前，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兽用疫苗、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浓缩饲料、配合饲料和粕类等。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主营业

务已经形成了兽药和饲料并重的格局，兽药业务和饲料业务的互补性将有利于化解畜禽疫病及食品安全带来的经营风险，增强了公司的市

场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最近三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业务构成分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饲料

２７１

，

５２１．８１ ７３．０７％ ２３３

，

６６９．３８ ７０．３２％ ２０４

，

８２７．１３ ６８．７６％

兽药

５４

，

１５７．７４ １４．５７％ ４６

，

９５３．７５ １４．１３％ ４４

，

００５．９０ １４．７７％

饲用植物蛋白

４５

，

２０４．０１ １２．１６％ ５１

，

１５８．８２ １５．３９％ ４８

，

４９５．３８ １６．２８％

其他

７４３．５１ ０．２０％ ５３７．５３ ０．１６％ ５４５．３５ ０．１８％

合计

３７１

，

６２７．０７ １００％ ３３２

，

３１９．４８ １００％ ２９７

，

８７３．７６ １００％

六、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３－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２７６

，

９７５．７０ ２８７

，

６４０．０７ ２５２

，

７０６．６９ ２３０

，

０６１．７７

负债总额

１００

，

２２０．６６ １１５

，

５８７．１７ １２８

，

８４４．６１ １１７

，

０４８．５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７４

，

２８５．７７ １６９

，

４６１．８７ １２０

，

７８１．９８ １１２

，

９２８．３６

所有者权益

１７６

，

７５５．０４ １７２

，

０５２．９０ １２３

，

８６２．０８ １１３

，

０１３．２３

注：天康生物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数据未经审计，下同。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

７６

，

８５７．６５ ３７２

，

４７６．０２ ３３２

，

７３１．３４ ２９８

，

３９８．４２

利润总额

５

，

１９７．０９ １８

，

２２４．１６ １３

，

４１１．２４ ９

，

０９４．１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

，

８２３．９１ １６

，

９７９．７４ １０

，

８０１．２０ ７

，

６８８．７４

净利润

４

，

７０２．１４ １６

，

４９０．６８ １０

，

４１４．１７ ７

，

６７９．６７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２４２．９５ ９

，

０６０．６３ ２８

，

２８０．５０ ３４

，

８６１．３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００４．５８ －２４

，

１５７．３８ －８

，

８８３．８５ －２７

，

７９０．０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

，

１３９．７２ ３

，

９８４．０２ －１７

，

７７７．２１ １５

，

１８２．０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８

，

９０１．３５ －１１

，

１１２．７３ １

，

６１９．４４ ２２

，

２５３．４２

七、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天康控股持有公司

１４６

，

５１７

，

９３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３３．７５％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天康控股详细情况参见本预案“第五节 被合并方基本情况”。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兵团国资公司持有天康控股

６５．４３％

股权，并直接持有公司

３．１７％

股权，因此兵团国资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兵团国资公司详细情况参见本预案“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三）公司产权控股关系图

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天康控股的全体股东，包括：兵团国资公司、中新建招商和天邦投资。

一、兵团国资公司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扬子江路

１８８

号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扬子江路

１８８

号

注册资本

１１２

，

３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一滔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２８６５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７３１８３９２７－２

税务登记证

６５０１０３７３１８３９２７２

经营范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授权范围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国有资产产（股）权交易，商业信息咨询；房屋租赁。

２

、历史沿革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兵团国资委作出《关于同意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批复》（兵国资委发［

２００１

］

２０

号），同意组建兵

团国资公司，性质为兵团国资委投资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作出《关于兵直十五家企业的国家资本及应享有的权益划归兵团国有资产

经营公司的批复》（兵国资办发［

２００１

］

１６

号），同意将新疆兵团供销合作总公司、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新疆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新疆徕远经

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兵团石油有限公司、新疆兵团烟草公司、新疆中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新疆兵团医药公司、兵团中小企业信用担

保有限公司、新疆卡子湾水泥厂、新疆华世丹药业有限公司、新疆天纶化纤有限公司、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康地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新疆绿洲中国旅行社等

１５

家兵直企业的国家资本及应享有的权益划归兵团国资公司，以上述企业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审

计确认的国有权益总额

１１．２３

亿元人民币作为对兵团国资公司的出资。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新疆瑞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瑞新会验字［

２００１

］

８１

号验资报告，确认兵团国资委已认缴资金

１１２

，

３４０．２１

万

元。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兵团国资公司在新疆维吾尔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１１２

，

３００．００

万元。

３

、股权结构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兵团国资公司股权结构为：

兵团国资委是代表国家履行国有出资人职责，开展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的特设机构，在兵团党委领导下，兵团国资委作为国有出资人

代表，监督管理兵团的经营性国有资产。 兵团国资公司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直属单位，代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或兵团国资委在授权范围内

对国有资产进行经营管理。

４

、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兵团国资公司主营业务为对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并对授权经营管理的国有资产承担保值增值责任，其下属企业以商贸流通、高新技术

农业为主要发展板块，能源开发、金融、房地产、航空物流等为后续发展板块。

５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兵团国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

，

５７９

，

６５５．２０

负债总额

１

，

１１６

，

１２６．９３

所有者权益

４６３

，

５２８．２７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营业收入

４

，

７２６

，

１８８．２３

营业成本

４

，

５３１

，

５２８．２４

营业利润

１６

，

６６８．１８

净利润

２５

，

３７８．７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

，

６１６．７６

６

、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兵团国资公司主要参控股公司情况如下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业务性质

１

新疆迪盛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农副产品加工

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金融

３

新疆康地种业科技股份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

农业

４

新疆康正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１７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农业

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油有限公司

２１

，

９００．００ ５４．５９％

化工品销售

６

新疆天发新能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２４２．００ ９３．１０％

采矿

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烟草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２３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商业

８

新疆炜通经贸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９２．００％

加工制造

９

新疆绿洲国际旅游集团公司

１１

，

８０９．１４ ８２．５１％

旅游

１０

西部绿洲国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餐饮服务

１１

新疆中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５

，

０５７．００ ９０．００％

商业

１２

新疆农垦外贸储运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国际代理

１３

新疆德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化工品销售

１４

新疆徕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物业管理

１５

新疆新建外贸有限公司

６６７．００ ６８．５２％

加工制造

１６

新疆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９

，

０２１．９６ １００．００％

航空

１７

新疆翰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农业

１８

兵团供销合作总公司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商业

１９

新疆天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

，

４５７．８８ ６５．４３％

生猪养殖等

２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天然气销售等

２１

新疆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

，

３００．００ ４１．３０％

房地产

２２

新疆龙腾天域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５３％

环境保护

２３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

信托业务

２４

北方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

５００．００ ３６．００％

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２５

新疆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产权交易

２６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６

，

７００．００ １．０６％

证券经营业务

２７

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

，

７９０．００ １８．８４％

彩棉制品销售

２８

中衡骏化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煤化工等

２９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

，

８８５．２０ ７．８５％

煤化工等

３０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４３

，

４１５．９０ ３．１７％

饲料、兽药等

二、中新建招商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注册地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四东路

３７

号

２－２０

办公地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四东路

３７

号

２－２０

注册资本

１５０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钟永毅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９００１０３１００１０８８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５８４７６０３０－１

税务登记证

６５９００１５８４７６０３０１

经营范围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

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２

、历史沿革

（

１

）中新建招商设立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兵团投资公司、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及自然人王燕辉等

３

名投资者共出资设立中新建招商。 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５０

，

１００

万元，由全体股东于公司成立之日起

５

年内分期缴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新疆华光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新华会验字［

２０１１

］

１１５

号”《验资报告》，对首期出资

７５

，

０５０

万元的出资情况进行了验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中新建招商在石河子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领取

了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９００１０３１００１０８８

）。

中新建招商设立时的出资情况和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１

兵团投资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６．６２％

２

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１％

３

王燕辉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７％

合 计

１５０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新疆华光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新华会验字［

２０１２

］

０６５

号”《验资报告》，对第二期出资

７５

，

０５０

万元的出资情况

进行了验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中新建招商在石河子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

２

）股权转让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经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内部协议转让中新建招商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股权的批复》（招产权字［

２０１２

］

８５５

号）批准及

中新建招商股东会同意，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局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中新建招商的全部股权

转让给招商局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中新建招商办理了工商变更。 股权转让完成后，中新建招商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１

兵团投资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６．６２％

２

招商局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１％

３

王燕辉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７％

合 计

１５０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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